附件1
参加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申报表
工作室                                              
研究领域                                           
所属行业                                           
所在单位                                           
主管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北京市总工会制
	一、工作室信息

	工作室名称
	层级
	领军人（手机、座机）
	本级工会联系电话（手机、座机）

	
	
	
	

	主管单位名称及联系人
	所属区总工会或产业工会

	
	

	领军人基本情况

	单位、职务、学历、主要工作成绩、获得荣誉、简要事迹等

	二、成果信息

	成果一
	成果简介（主要从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科技含量、推广价值或效果、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获奖情况等）

	成果二
	成果简介（主要从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科技含量、推广价值或效果、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获奖情况等）

	成果三
	成果简介（主要从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科技含量、推广价值或效果、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获奖情况等）

	实物或模型展示成果
	成果尺寸大小、照片，展示需求等

	三、其他信息

	有无工匠技能演示
	如有，演示的内容是什么（进行简要描述）

	有无创新成果发布
	拟发布成果的基本情况

	有无知识产权转化与转让需求
	

	其他需求
	

	所在单位工会推荐意见
	主管单位工会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做好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有关筹备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各全国产业工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全总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增强广大职工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中华全国总工会拟于2021年12月初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大会通知另发）。为做好大会组织筹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和地点

2021年12月1日至3日（暂定），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

二、主要内容

（一）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包括全总领导讲话，广东省、深圳市领导致辞，大国工匠代表发言，省（区、市）总工会和优秀企业工会代表发言，参观大国工匠创新成果交流活动等内容。

（二）大国工匠创新成果交流活动
设置大国工匠、地方工匠（副省级及以上）、全国产业工匠、中央企业工匠等4个工匠创新成果展示交流区。邀请各级工会组织本地（产业、企业）劳模工匠参加交流活动，汇聚、交流、展示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创新成果、知识产权、个人事迹、产品技术等。同时举办创新成果发布、工匠技能演示、知识产权转化与转让、主旨讲座等活动。

（三）第六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
设置第六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区，对本届活动遴选出的100项创新成果的创新点、创新方法、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展示交流。

三、新闻宣传

大会将举行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新闻发布会，同步上线“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网站，开展线上线下同步直播、信息发布、推广宣传、活动申报、知识产权和成果对接转让、工匠创新成果展示等活动。

全国总工会和各承办单位将充分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中工网、“技能强国”平台、广东省总工会网站、深圳市政府网站等媒体第一时间宣传报道大会盛况，发布各地（产业、企业）工匠创新成果。

四、相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开展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是搭建高技能人才交流平台，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深化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举措。各级工会组织和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充分认识开展交流活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相关单位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或工作机构，认真做好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劳模工匠参加交流活动的组织动员工作。

（二）精心组织实施。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各全国产业工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各直属单位，各中央企业工会，大会有关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可直接组团参会，请于2021年6月30日前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送组委会办公室，并于2021年8月1日至9月30日，登录“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网站，完成区域预定及各类活动申请工作。
（三）强化纪律意识。各参会单位要认真做好工匠材料的筛选与审核工作，遴选本地区（产业、企业）具有代表性的劳模工匠参加活动，并确保相关材料真实有效，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组委会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0号，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

联系人:牛宏睿

联系电话:(010)68591878

传真:(010)68591874

邮编:100865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1年6月17日

